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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省级科普项目申报指南

（2012年度）

根据《浙江省省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为深入贯彻《浙江省“十二五”科普事业发展规划》，加强我省科普能力建设，做好2012年度省级科普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类别与条件
（一）科普资源

1．资助科普资源开发（项目编号P201212）
资助优秀科普图书、音像制品创作出版。

申报条件：年内正式出版发行，发行量不低于3000册（盘）；内容紧贴科普资源开发主题，通俗易懂，有助于启发、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出版物要按不低于200册（盘）提供给浙江省科协，被资助方应允许浙江省科协对出版物非赢利目的使用。

2．征集特色科普资源（项目编号P201213）
通过委托设计、举办科普资源征集竞赛活动、资助设计等形式征集科普挂图、科普宣传资料、科普短片、公益科普宣传广告等特色科普资源。
申报条件：题材紧贴2012年科普资源开发主题；设计精美，知识产权明晰，不存在产权争议问题，所含知识点经过专家审核认证；科普挂图应为标准展板格式，每套10幅；短片、视频的设计格式应符合行业标准；申报举办科普资源征集竞赛活动要提供完整的活动方案，重点支持科普短信、科普微博、科普剧、科普漫画创作等竞赛活动。

3．科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项目编号P201214）
重点依托互联网，建设服务于全省的数字化科普资源集散共享平台；以及借助微博等新媒体，建设科普资源的传播宣传平台。
申报条件：具有良好的支持本项目实施的专业技术能力，能根据平台的功能要求设计项目的详细建设方案。
（二）科普研究

2012年科普研究类计划资助项目5个左右。
选题参考名单：

1．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在科普产业发展中的适用研究（项目编号P201215）
2．我省公民科学素养的养成模型研究（项目编号P201216）
3．公众获取科技信息渠道及模式演变研究（项目编号P201217）
4．科普资源开发的标准化研究（项目编号P201218）
5．地方科协焦点热点事件中科普典型案例研究（项目编号P201219）
6．创新型科普传播手段的利用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P201220）

申报条件：科普研究项目重点面向省级学会或大专院校申报；每个申报项目必须有相关学科领域内至少二名副高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的项目组成员；项目应有明确的项目目标、组织实施计划和科学合理的项目预算，并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课题名称相同或相似的项目，已获得其他资金资助的不得申报。
二、申报要求

1．除委托项目外，所有申报项目需有配套经费，且配套经费不得低于申请的省科协经费。

3．项目申报必须有明确的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申报书中没有明确、具体的项目实施目标和预期成果的，一律不予立项。

4．资助的科普资源开发项目，项目所开发资源应在明显位置标注“浙江科普”标识和“浙江省科协重点科普项目专项资助”字样。

5．征集的科普资源项目，所开发资源版权归双方所有，项目承担者应将成果设计原稿制作成DVD格式的光盘提供给浙江省科协非赢利目的使用。

6．科普研究类项目完成后须向省科协提交课题成果，成果版权归双方所有。如要发表成果，应在适当位置标注“浙江科普”标识和“浙江省科协科普研究类项目”字样。
三、材料上报
申报单位应按照要求填写《省级科普项目申报书》，并提交申报材料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纸质文本一式三份。

《省级科普项目申报书》以及“浙江科普”标识可从浙江科协网站（www.zast.org.cn）的通知公告栏下载。
